
元智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89.12.21 89學年度第一次圖書委員會議通過 

91.05.08 90學年度第二次圖書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2.05.14 91學年度第一次圖書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0.04.13 99學年度第一次圖書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2.04.10 101學年度第一次圖書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8.05.22 107學年度第一次圖書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04.23 113學年度第二次圖書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目的 

大學之首要任務在教學與研究，而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與資訊的提供，則為

大學圖書館之首要使命。為掌握讀者的需求及本館的任務，使得本館所建立的館藏

與提供的服務能配合學校的課程、老師的研究及學生閱讀的需要，使圖書館成為學

習資源中心，特訂定本館之館藏發展政策，預期目標如下： 

（一）經費的合理分配與有效運用； 

（二）確立館藏資料徵集原則與程序； 

（三）確立館藏資料淘汰原則與程序； 

（四）維持館藏資料時效及完整性； 

（五）作為館藏評鑑的依據； 

（六）作為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基礎； 

（七）作為圖書館對外溝通的依據。 

二、任務與服務對象 

（一）任務 

1. 蒐集、組織和運用圖書資料，以支援教學研究，促進文化與學術發展。 

2. 培養學生閱讀及利用資訊習慣，以增進其專門知識與技能。 

3. 建立具學術價值之館藏特色。 

（二）對象 

依元智大學圖書館管理辦法第二條之規定。 

三、館藏學科範圍 

（一）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支援教學研究需求，以成立之系所學科為主要蒐藏範

圍，並擴及其他相關學科為次要蒐藏範圍。配合本校科技與人文素養並重之

教育理念，一般綜合性書刊也在蒐集之列。 

（二）因應資訊媒體儲存型式及檢索技術發展，將以電子化館藏及遠距圖書資訊服

務為目標。 

（三）各系所學科範圍館藏之類別，主要依據賴永祥中國圖書分類法及美國國會圖

書分類法，同時訂定館藏深度層級表，作為各系所所需館藏之發展參考。 

（四）為建立一個完整的館藏綱要，未來將視人力進行各學科現有館藏深度分析，

以作為爭取經費、經費分配及採購之參考，同時可幫助讀者瞭解本館館藏，

支援其研究、教學、學生論文題目等方面的能力，並做為未來與他館合作館

藏發展、資源共享的依據。 

（五）館藏深度層次表列於下： 



層 級 蒐 藏 範 圍 說 明 

1.微量級 

(Minimal level) 

a.字典、百科全書、一般性參考書、

基本書目。 

b.經過挑選的作品。 

c.經過挑選的主要期刊。 

蒐集該學科最基

礎的少量資料。 

 

2.基礎級 

(Basic level) 

a-c 

d.廣泛的基本圖書，主要著者的全

集，經過挑選的次要作者作品。  

e.經過挑選有代表性的期刊。  

f.學科範圍的基本書目工具，廣泛的

參考館藏(包括主要的摘要及索引

工具)。 

能夠介紹和定義

某學科，並說明

該學科各種資訊

來源的最新一般

性資料，但其深

度不足以獨立研

究。 

 

3.支援教學級 

(Study level) 

a-f 

g.廣泛的圖書館藏（包括出版的原始

資料，重印書，所有對主要著者的

評論，次要著者的廣泛館藏）。 

h.廣泛的專業期刊、會議紀錄及論文

集。 

i.專業科目，索引及摘要。 

可充分支援大學

課程和大部份研

究所教學，或持

續獨立研究的館

藏。 

 

4.研究級 

(Research level) 

a-i 

j.主要的回溯性館藏，研究報告，實

驗報告，完整的現刊圖書。 

k.廣泛的專科期刊及技術報告館

藏。 

l.有代表性的外語圖書。 

m.經過選擇的手稿館藏，完整的書

目工具。 

學位論文研究和

獨立研究所需的

主要出版品，包

括所有重要的研

究參考資料。 

5.廣泛級 

(Comprehensive 

level) 

a-m 

n.大量外語館藏。 

o.完整的期刊回溯性館藏。 

p.重要著者經過認定的特藏及手

稿。 

該學科的所有資

料，包括不同類

型和不同語文的

知識記錄。 

一般而言，僅有大學部的學科其層級為 2，有碩士班層級為 3，有博士班層

級為 4。 

四、經費來源與分配 

（一）經費來源： 

1. 學校分配之圖書預算。 

2. 各系所單位圖書預算。 

3. 教育部專案補助款。 

4. 讀者借閱逾期罰款。 

5. 校內外捐款。 

（二）經費分配原則： 



1. 資服處館藏發展經費以保障各系核心期刊為優先，但其核心期刊單價受當

年度所設定上限限制，超支部份將由各系分配額自行負擔。各系可分配額

〈圖書/非核心期刊〉採以下基數方式分配，如需變更分配原則，需經圖

委會通過。新設立系所視情況另行處理。 

2. 各系可分配基數〈圖書/非核心期刊〉。 

單位 基數標準 大學部專業 

圖書專款 

核心期刊 

保障 

設立圖書 

委員 

系所合一且大

學部單班 

1.25 

(每增一班增加 

0.25 個基 

數) 

有 有 有 

大學部單班 1 

(每增一班增加 

0.25 個基數) 

有 有 有 

獨立研究所 0.5 無 無 有 

通識教育中心 1 無 無 有 

管理學院 5.75 (比照原4 系

所規模合計) 

有 有（比照原 

4 系所） 

代 表 1 人 

(表決權 4票) 

圖書館 (大學

部及共同需

求) 

3 (含圖書、中

文期刊及影音) 

無 有 有 

註：博碩學程得另編列專款，併入主要系所執行，不設立圖書委員。 

3. 視聽多媒體資料預算由資服處統籌讀者介購辦理。 

4. 電子資源需求依推薦辦法，經試用評估後提報年度計畫及預算，並經圖委

會進行初審。 

5. 教育部專案補助款、讀者借閱逾期罰款及校內外捐款由資服處視需求選購

資料，必要時得提圖委會討論。 

五、各類型的資料蒐藏政策 

（一）一般性政策 

1. 合乎著作權法。 

2. 合乎館藏發展目的及學科範圍。 

3. 外文書刊以英文為主，日文次之，其他語文視需求酌量蒐集。 

4. 不蒐藏複本為原則，借閱率高有 3 人以上同時預約、業務用書或特殊教學

研究需求經圖書委員推薦者除外。 

（二）各類型資料蒐藏政策 

1. 圖書 

(1) 新近出版為主要採購對象。 

(2) 電腦書以近二年內出版品為選擇原則。 

(3) 具時效性圖書（如：電腦軟體操作手冊）以電子型式為主要考量。 

(4) 本校研究生之博碩士論文及教師著作應至少保留一份於圖書館，並設



專區蒐藏。 

(5) 大專以上各校學報列為圖書蒐藏。 

(6) 隨書附贈之磁片光碟，列為書後附件蒐藏。  

(7) 五十頁以下小冊子不收錄。 

2. 參考書 

(1) 以廣泛蒐藏各學科之各類型基本參考工具為原則。 

(2) 以內容範圍、編排方式、出版商權威性、版本新穎度為評估原則。 

(3) 有電子型式資料者，以電子型式為優先考量。 

3. 期刊 

(1) 專業期刊經系上薦購，一般性期刊由資服處選購； 

(2) 有全文電子期刊者，以電子版為優先考量，且不重覆訂購紙本為原則。 

(3) 過期期刊採購以全文電子期刊為優先考量。 

(4) 各系經費自訂期刊不納入圖書館館藏記錄。 

(5) 非學術性通訊(Newsletter)資料不列入蒐藏。 

4. 視聽多媒體資料 

(1) 以具公開播放版權者為基本採購原則。 

(2) 同一內容有不同出版型式之視聽資料，以易保存、不占空間、有特殊

操作功能者為優先。 

(3) 校內製作之視聽多媒體資料應至少保留一份於圖書館。 

(4) 以圖書為主體，需與圖書合併使用之視聽資料，以列入圖書附件蒐藏

為原則。 

(5) 以視聽資料為主體，以列入視聽資料蒐藏為原則，小冊子為附件。 

(6) 同一內容同時發行書本及視聽資料型式者，分別列入圖書及視聽資料

蒐藏。 

5. 報紙 

(1) 報紙訂購之形式、類型、語文，由資服處依據讀者需求及經費狀況訂

購。 

(2) 若有電子報紙，視經費及使用者使用習慣訂購。 

6. 電子資源一般性採購原則： 

(1) 內容包含書目索摘、全文期刊、電子書、電子文件、網路教學課程、

網站資源等。 

(2) 符合學科範圍，各學科均衡為原則。 

(3) 電子資料庫採購的優先順序為：現有版本資料庫續訂、現有資料庫版

本升級、全文期刊資料庫、補充各領域不足之資料庫。 

(4) 以館際合作聯盟方式採購，降低經費為原則。 

(5) 以 Web 介面為優先考量，經試用並就系統功能（檢索功能、系統操

作簡易度、連線速度、權限控管彈性、關聯連結等）、內容品質與更

新效率、價格、授權合約保障、廠商信譽等要點評選之。 

(6) 使用權與擁有權之取捨：綜合考量資料使用便利性、使用頻率高低、



成本支出及資料保存價值等因素，分intranet（建置自有資料庫）、 

internet 不限人次、internet 限制人次、單機光碟、計次付費等不同

等級方式採購。 

六、館藏淘汰 

（一）淘汰註銷原則 

1. 一般圖書：  

(1) 經二次盤點確定遺失之圖書。 

(2) 借閱圖書遺失且無法補購原書者。 

(3) 紙張張破碎、缺頁很多、破損至不堪修復之圖書。 

(4) 過時無史料價值之小冊子。 

(5) 過時無參考價值之圖書：如出版超過五年之電腦操作類書籍。  

(6) 空間不足時優先淘汰複本書或其他非書資料形式可取代之圖書。  

(7) 圖書經淘汰者，如有隨書磁片等附件則一併淘汰。         

(8) 隨書附件限於空間需進行淘汰時，以過時電腦操作磁片為優先。  

(9) 各系會編圖書之淘汰原則由各系自行決定。 

2. 參考書： 

(1) 內容複製之參考書如：已有彙刊本或電子版形式可供取代之單本索引、

摘要、書目等。 

(2) 抽換式（活頁）資料新版到館，舊版可註銷。  

(3) 有新版資料可完全取代舊有資料，舊版可註銷。 

3. 期刊： 

(1) 使用率低，且推薦者建議停訂或圖書館主動停訂之合訂本。 

(2) 使用率低，且現已停刊十年以上之合訂本。 

(3) 殘破不全，無法修補者。 

(4) 可由已買斷之全文光碟資料庫，或享有永久使用保障之電子期刊取代

之紙本期刊（如：訂定明確合約保障，永久免費或支付少許持續使用

費或另附光碟版者）。 

(5) 隨紙本贈閱之電子期刊，使用介面及使用期限較無明確保障，原則上

仍保留裝訂紙本，如空間不足，再進行淘汰。 

(6) 隨期刊贈送之光碟，除試用版外，依視聽資料方式典藏。 

(7) 現刊本保留一年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可淘汰。 

• 館藏卷期完整已裝訂後之多餘複本。 

• 休閒性或非學術性之期刊。 

• 彙編本內容已涵蓋全卷之單本期刊。 

(8)  報紙不予保存。 

(9) 各系自訂期刊之淘汰原則由各系自行決定。 

(10) 由政府機關、學校單位贈閱之期刊，若能藉由網路查得全文資料者，

則紙本可予淘汰。 



4. 視聽資料： 

(1) 影像、聲音模糊或毀損至不堪使用者。 

(2) 機器設備無法配合使用者。 

(3) 其他媒體型式可取代者。 

5. 電子資源：僅享有使用權之電子資料庫，因使用率過低或有其他系統介面

可供取代而停訂者，無實體淘汰，但需於館內資料庫蒐尋系統中註明。 

(二） 淘汰註銷程序 

1. 圖書博物預算所採購且經篩選符合上述淘汰註銷原則之館藏，向圖書委員

會報告後，依校內財產報廢程序辦理淘汰後，於館藏資料庫中註銷。 

2. 各單位會編館藏由各典藏單位負責執行報廢，報廢清冊應知會資服處，於

館藏資料庫註銷。 

七、館藏評鑑 

依需求進行館藏評鑑、分析館藏強弱，以作為館藏發展政策檢討與修正參考。 

（一）依據「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第十六條之規定，大學圖書館應有基

本館藏，包括各類通識教育、專業課程所需圖書、學術期刊、電子資料庫

等。館藏總數量各校應視發展方向、重點及特色，配合增設系所班 及學生

增長逐年成長。 

（二）採用書目核對法，利用標準書目來評鑑本館館藏。 

（三）讀者使用分析 

1. 進館人次與使用行為分析：分析館藏服務比重。 

2. 流通分析：進行圖書借閱及電子資源使用統計，以了解使用需求及各類資

料流通率，同時作為訂購的參考等。 

3. 館際合作申請案件統計：分析借出及借入的數量與類別，作為館藏強弱分

析參考。 

4. 讀者意見調查：制定讀者意見回饋機制，必要時可進行問卷調查。 

八、館際合作 

本校與其他館之合作計畫可包括合作採購、合作編目、合作典藏、館際互借與

複印等項目。目前主要參加之館際合作組織為(包含但不限於此)： 

1.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享有全國性館際互借與複印權利與義務，同時負有

更新全國期刊聯合目錄中本校館藏資料之義務。 

2. 桃園地區跨校館際合作協定：簽訂地區性館際互換借書證協定。 

3.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合作採購國內外資料庫、電子期刊

及索引摘要資料庫，以有限經費採購最多的電子資源，部份可列印提供館際複印，

未來朝合作編目及合作典藏發展。 

4.中國圖書館學會：全國性圖書館會議及研討交流。 

九、館藏政策的訂定與修訂 

本館之館藏發展政策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